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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032 号）

（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作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公司”或“发行人”）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与通裕重工、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发行人律师”）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落实函相关问题

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落实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募集说明书（上会稿）

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补充披露 楷体（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与所列值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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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结合 2021 年三季度业绩情况及四季度实际经营情况，对 2021 年能

否实现盈利进行预计并披露，说明本次发行是否满足最近两年盈利的发行条件。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 2021 年三季度业绩情况及四季度实际经营情况，对 2021 年能否实

现盈利进行预计并披露，说明本次发行是否满足最近两年盈利的发行条件 

根据公司 2021 年业绩预告，经公司初步测算，2021 年的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预计数 

（未经审计） 

2020 年 

（经审计） 
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692.55至 32,412.38 38,132.21 -30.00%至-1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992.55至 29,712.38  37,326.64 -35.72%至–20.40% 

注：上述 2021 年的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发

行人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2021 年 1-9 月，发行人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39.13 万元，

同比下降 19.76%，主要系受宏观经济影响，生铁、废钢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长。同时受风电行业“去补贴”政策导致的风电抢装潮退坡、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影响，公司毛利率较高的风电主轴产品收入同比下降，导

致 2021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出现下降。2021 年第四

季度，发行人正常实现盈利。根据《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业绩

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发行人预计 2021 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6,692.55 万元至 32,412.38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92.55 万元至 29,712.38 万元，发行人 2021 年度盈利情况良

好。 

综上，截至本回复报告签署日，公司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五项“最

近二年盈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的规定。本次

发行满足最近两年盈利的发行条件。 

发行人已对 2021 年度经营业绩进行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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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公告的《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

性披露公告》、业绩预告相关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2、查阅公司定期公告，了解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及第四季度经营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预计 2021 年能实现盈利，并已进行披露，本次发行满足《注册管理

办法》第九条第五项最近两年盈利的发行条件。 

 

问题 2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2021 年开

始陆上风电补贴退坡，2022 年取消海上风电国家补贴。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大

型海上风电产品配套能力提升项目（以下简称海上风电项目）主要生产海上风电

结构件产品，第 2-15 年预计毛利率约在 28%-30%，高于发行人现有产品毛利率。

同时，原材料价上涨导致发行人最近一期毛利率下滑。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变化对发行人募投项目实施及经营业

绩的具体影响，海上风电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参数是否已考虑原材料价格

波动、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带来的相应影响，效益预测是否审慎。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以上风险并作重大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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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变化对发行人募投项目实施及经营

业绩的具体影响，海上风电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参数是否已考虑原材料价

格波动、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带来的相应影响，效益预测是否审慎 

发行人募投项目“大型海上风电产品配套能力提升项目” 主要产品为海上

风电结构件产品。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

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

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2022 年及

以后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 

海上风电补贴退坡不会对发行人海上风电募投项目实施及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参数已考虑原材料价格波动、海上风电补贴

政策带来的相应影响，具体如下： 

1、海上风电补贴退坡不会对我国风电行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 3.28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6.6%。2021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规模 4,757 万千瓦，海上风电异军突

起，全年新增装机 1,690 万千瓦，是此前累计建成总规模的 1.8 倍，目前累计装

机规模达到 2,638 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 

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9]882 号），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

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2022 年及以后全部机组

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由于海上风电国家补贴政策于 2021 年底

退出，2021 年国内海上风电项目出现抢装潮。 

从 2022 年起，取消新核准海上风电项目的国家补贴，对海上风电平价上网

给风机企业带来挑战，补贴退坡将倒逼行业技术进步，平价风电逐渐推广。风电

行业将从由政策性补贴驱动进入降本增效驱动的发展新阶段。 

在国家“2030 年风光装机达到 12 亿千瓦”目标指引下，各重点沿海省份均

陆续出台“十四五”新能源建设规划。到 2025 年，江苏风电新增 11GW，其中

海上风电新增 8GW，浙江新增风电装机量 4.5GW 以上，主要为海上风电，广东

海上风电力争在 2025 年底达 18GW，并在全国率先实现平价并网，山东到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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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风电装机规模达到 25GW，以海上风电为主战场，积极推进风电开发，福建到

2025 年海上风电并网规模有望达 5GW。 

针对海上风电项目，国家鼓励地方政府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广东、浙江、

上海等省市明确针对海上风电出台补贴政策。以广东省为例，2021 年 6 月 1 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促进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

施方案》（粤府办〔2021〕18 号），明确了相应省补政策：补贴标准为 2022 年、

2023 年、2024 年全容量并网项目每千瓦分别补贴 1,500 元、1,000 元、500 元，

补贴资金由省财政设立海上风电补贴专项资金解决。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的统计，2010-2020 年间，海上风电的

单位千瓦投资下降 32%，度电成本下降了 48%。我国海上风电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在经营及技术提升下，单位造价也在逐步下降，从 2010 年的 23,700 元/千瓦

左右降至 2020 年 15,700 元/千瓦左右，进而降低度电成本。未来全球范围内海上

风电成本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预计 2025 年我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将达到

65.2美元/MWh（按照汇率 6.4计算约合人民币 0.42元/kWh），降本空间达 23.3%，

将支撑我国海上风电逐步实现平价上网。 

综上，虽然 2021 年海上风电中央财政补贴退出，但地方财政补贴接力，且

广东、福建、浙江等多个沿海省份“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陆续出台，有利于保

障海上风电平价上网过渡期内稳定发展；此外，“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单位造

价及度电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取消中央对海上风电的补贴政策长远而言有利于

推动海上风电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降本增效，有利于推动风电行业持续稳定盈

利及健康发展。 

2、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时已考虑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影响 

发行人海上风电项目效益测算时已考虑潜在客户受海上风电补贴政策影响

下的未来市场需求，发行人通过与潜在客户沟通了解其风电整机下游风电运营商

分布及未来生产建设意向。发行人海上风电项目的五名主要意向客户中前三名均

为境外客户。根据访谈了解，其境外客户 A、B、C 主要海上风电机组产品安装

地点位于境外，国内风电补贴政策退坡未对其海上风电业务构成不利影响；境内

客户 D 预计 2022 年相比 2021 年海上风电抢装年，7MW 以上海上风电机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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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约 25%-50%，预计 2023 年至 2025 年海上大兆瓦风电装机量逐年稳步提升；

境内客户 E 预计通过调整海上风电产品类型控制生产成本，2022 年相比 2021 年

7MW 以上海上风电需求数量保持相对平稳，2023 年至 2025 年将稳步上升。 

海上风电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定子类、转子类产品等，其中定子类产品

包括定子、定子机座等，转子类产品包括转子、转子支撑等，本次募投项目测算

过程中发行人定子类及转子类产品价格系基于生产过程中内部成本评审价格综

合测算确定：价格测算系基于对生产加工涉及的原材料采购、焊接、机加工、检

验、运输等各环节成本评审汇总并加成合理利润形成评审汇总价格，募投项目产

品单价为评审汇总价格的基础上按 75%进行测算，具有谨慎性。 

综上，发行人海上风电募投项目对于产品销量测算系基于风电补贴政策变化

后客户市场需求进行测算，产品售价系基于发行人生产各环节成本评审及合理利

润综合考虑，并在综合价格基础上按 75%测算，反映量产后成本下降及补贴政策

退坡的变化。本次海上风电项目效益预测已考虑风电补贴政策带来的影响。 

3、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时已考虑原材料价格影响 

海上风电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采购的原材料为钢板等。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统计的自 2019 年初至 2021 年底的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自 2020 年初至 2021

年上半年，钢材价格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自 2021 年 5 月钢材价格自高位

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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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根据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原材料及辅材等采购金额预计占该项目总成本费用

的比例约 70%，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需求，测算时预计钢板采购价格约为

6,000-6,500 元/吨。发行人预测募投项目原材料成本时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处于过

往三年的历史高位，募投项目效益预测采用的参数已考虑原材料价格波动。2021

年下半年钢材价格逐渐回落，根据目前钢材的价格走势，发行人募投项目原材料

成本和综合毛利率受钢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望得到缓解，从而有利于

改善募投项目相关产品的毛利率水平。 

此外，由于未来海上风电募投项目对钢板等主要原材料采购占比较高，为控

制主要原材料采购对募投项目效益的影响，发行人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原材料采

购、储备计划，并研究通过期货等手段对原材料价格风险进行更好地对冲及管控，

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盈利能力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次海上风电项目效益预测已考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 

4、募投项目毛利率与可比公司产品相比具有合理性 

发行人募投项目“大型海上风电产品配套能力提升项目”第 2-15 年预计毛

利率约在 28%-30%，募投项目毛利率测算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营业收入 37,593  46,959  63,056  63,056  

原、辅材料费 21,680 26,485 36,385 36,385 

燃料及动力费 520 655 850 850 

工资及福利费 1,800 3,600 4,500 4,500 

保养修理费 632 632 632 632 

折旧费 2,069 2,069 2,069 2,069 

摊销费 53 53 53 53 

营业成本 28,276 35,884 48,370 48,370 

毛利率 28.83% 28.67% 29.45% 29.45% 

风电设备结构件产品主要生产商包括振江股份等，振江股份主要产品为风电、

光伏发电设备配套的零部件，如转子房、机舱罩、定子段、塔筒等风电部件及光

伏支架等。根据振江股份 2019 年、2020 年年度报告及振江股份《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振江股份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1-9 

年 1-9 月转子房的毛利率为 33.28%、30.01%及 38.45%，该类产品与发行人募投

产品较为相似。发行人募投项目预测毛利率与振江股份同类产品的毛利率水平接

近，具有合理性。 

二、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以上风险并作重大风险提示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本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

读本募集说明书“风险因素”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风险”之“（一）风电政策

导致的业绩波动风险”以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

风险”之“（二）风电政策导致的业绩波动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近年来，国内风力发电行业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家对风电行业

在上网电价保护、强制并网、强制购电以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但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日益成熟，前述鼓励政策正逐渐减少。

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9]882 号），下调了 2020 年 I～Ⅳ类资源区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

度规模管理的新核准陆上风电指导价；通知同时指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

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

价，2022 年及以后全部机组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因此海上风

电国家补贴自 2022 年取消。 

随着政府风电产业补贴退坡，风电行业将迈入平价上网时代，整个行业在短

期内呈现抢装形势。2020 年受益于风电抢装效应行业处于高景气阶段，公司风

电业务收入及占比持续增长。随着风电政策调整，可能导致公司风电业务出现波

动，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滑的风险。而 2021 年受益于海上风电抢

装效应，海上风电行业处于高景气阶段。随着海上风电补贴政策退坡，下游客

户的需求减弱及成本控制等因素，可能导致公司海上风电募投项目的产品价格

及销量呈现下降，导致海上风电募投项目的业务出现波动，盈利能力不及预期，

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本公司提请投资者仔细阅

读本募集说明书“风险因素”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风险”之“（三）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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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以及“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四、募投项目实施风

险”之“（一）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风险： 

“公司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市场现状，根据已掌握的海上风电及高端锻

铸件研发技术，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合理的测算，本次测算已考虑风

电补贴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期，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为预测性信息，虽然投资项目经过了慎重、

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但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及行业技术水平发生较大变化、项

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募投项目延期、无法实施或者不能产生预

期收益的风险。 

随着政府风电产业补贴退坡，风电行业将迈入平价上网时代，整个行业在

短期内呈现抢装形势。随着风电政策调整，可能会对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产生

一定的影响。尤其是 2021 年受益于海上风电抢装效应，风电行业处于高景气阶

段。2022 年国家海上风电补贴取消后，可能影响下游风电运营商投资回报及投

资规模，进而影响下游整机厂商销售情况及发行人海上风电募投项目所生产的

配套海上风电结构件产品，导致公司海上风电募投项目投产后实际运营情况不

及预期，产生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另外，若募投项目主要原材料钢材价

格未来持续上涨，且发行人未能采取调整订单价格等措施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

的不利影响，亦会影响募投项目投产后的预期收益，导致其实际运营情况不及

预期的风险。”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等

政府政策文件；查阅我国沿海省份对“十四五”海上风电出具的规划文件；查阅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及相关行业研究报告； 

2、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3、核查发行人海上风电项目募投效益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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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发行人与募投项目主要境内外客户的相关沟通记录。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如下： 

2022 年海上风电国家补贴政策虽然取消，但地方财政补贴接力，且广东、

福建、浙江等多个沿海省份“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陆续出台，“十四五”期间

海上风电单位造价及度电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国家补贴取消有利于推动风电行

业持续稳定盈利及健康发展，不会对发行人募投项目实施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海上风电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测算过程中已考虑原材料价格波动、海上风

电补贴政策带来的相应影响，效益预测具有审慎性，盈利水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具有可比性。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作出相关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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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通

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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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 容，确认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得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欧辉生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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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通

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玥  赵  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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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了解回复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

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的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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